
第十二篇　 综合经济管理

第一章　 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一、 机　 构

(一) 经济管理综合部门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ꎬ 将县经济委员会和县计划委员会合并为县计划经济委员会 (简称计经委)ꎮ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在全县机构改革中ꎬ 计经委与统计局合署办公ꎬ 县开发办挂靠县计经委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更名

为新龙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 (挂县招商局牌子)ꎬ 原计划经济委员会管理的矿管办并入县建设国土

资源局ꎻ 扶贫开发、 两资、 以工代赈三项职能划归县 “三办” 履行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新龙县物价局并入

新龙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ꎬ 保留牌子ꎬ 新龙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职能由县政府办公室承担ꎬ 不再

保留新龙县贸易局ꎬ 其行政职能 (含烟草、 盐业) 并入新龙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ꎻ 作为议事协调

机构的新龙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挂靠新龙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ꎮ 电力方面的政府职能交由新龙

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承担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成立安全生产办公室ꎬ 其相关职能于同年 １１ 月划出ꎮ 并将新

龙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改组为新龙县发展和改革局ꎬ 将新龙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和新龙县经济体

制改革办公室承担的职责一并划入县发改局ꎬ 挂新龙县物价局、 新龙县商务局 (新龙县招商引资局)
牌子ꎮ 新龙县大型水电工程移民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县发改局ꎮ 行政编制 １４ 名ꎬ 领导职数 １ 正 ３ 副ꎬ
其中正科级领导职数 １ 名 (兼任商务局局长)ꎻ 副科级领导职数 ３ 名ꎬ 其中 １ 名兼体改办主任 (正科

级)ꎬ １ 名兼移民办主任 (正科级)ꎻ 设移民办专职副主任 １ 名 (副科级)ꎬ 兼任移民规划业务股股

长ꎻ 股级领导职数 ９ 名ꎮ 非领导职数 ４ 名ꎬ 其中主任科员 １ 名、 副主任科员 ３ 名ꎻ 机关服务人员事业

编制 ３ 名ꎮ
(二) 物价局

１９８８—１９９７ 年ꎬ 新龙县计划经济委员会设物价所负责全县物价管理工作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工商与物价

机构合并组建工商物价局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ꎬ 县工商物价局分设为工商局和物价局ꎬ 物价局为政府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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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局ꎮ

二、 职　 能

(一) 经济管理综合部门

是县政府管理全县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部门ꎬ ２００６ 年以前主要承担研究提出全县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ꎬ 编制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ꎬ 研究制订区域经济发

展规划以及基础产业、 支柱产业、 第三产业等专项发展规划ꎬ 做好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以及社会资金

等重要经济总量的综合平衡和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工作ꎬ 对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 监测、 预

测、 综合协调和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整ꎬ 保证规划、 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实施ꎻ 研究、 指导促进全县市场

体系的建立ꎬ 组织制定县内重点区域性市场的发展规划及总体布局和重大调控政策ꎬ 审批各类重点设

施建设项目ꎬ 指导监督重要物资的国家定货、 储备和设放ꎻ 组织研究制订国家生产政策在全县的具体

实施意见ꎬ 协调监督其实施ꎻ 编制全县固定资产投资ꎬ 重点基本建设项目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ꎬ
提出全县科技发展ꎬ 重点及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政策措施ꎬ 组织制订全县重点科技攻关项目ꎻ 制定全

县社会事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ꎬ 研究社会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政策措施ꎬ 指导全县企

业的宏观管理ꎬ 编制下达工业企业产量、 产值等生产计划ꎬ 参与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的编制ꎬ 提出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和利用外资的战略方针和政策ꎮ ２００６ 年增加项目管理和稽查、 商务 (招商引资)、 物价

管理及检查、 电力管理监督、 基本建设项目招投标组织协调、 经济体制改革、 质量技术监督、 主管大

型水电工程移民、 归口管理全县盐 (茶) 业、 民爆器材和废旧金属回收及国家专控商品的专营管理

工作等职能ꎮ
(二) 县物价局

负责监督执行国家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 法规ꎬ 负责落实全县行政事业性收费、 公用事业性收

费、 房地产价格和其他经营性收费改革实施方案、 及有关事项的方针、 政策、 规章和管理办法ꎬ 负责

审批和调整县级各部门的行政性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协调指导已经放开的经营性收费、 房地产价

格ꎬ 负责全县 “收费许可证” 的管理并搞好 “收费许可证” 的年审ꎮ 依法清理、 取缔不合理收费项

目ꎬ 负责在全县推行 “企业价格管理合格证” 制度和 “企业定价年验” 制度ꎮ 管理和监督物资价格ꎬ
征收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等工作管理和监督物资价格ꎬ 发挥价格监督职能ꎬ 依法开展清理行政事业性

收费与审查和征收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等工作ꎮ

第二节　 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规划) 管理

一、 重要规划

(一) 年度计划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每年由县计经委、 发改局编制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ꎬ 并由县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与当年计划草案的报告ꎬ 并实施ꎮ 改革开放后ꎬ 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逐步建立ꎬ 计划功能由原来物资生产、 调配和平衡ꎬ 转变为以宏观调控经济为主ꎬ
以市场资源配置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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